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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公告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99年 11月 17日 

發文字號：環署綜字第 0990104257號 

附件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旨：公告「國立體育大學田徑場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」審

查結論。 

依據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7條。 

公告事項：公告「國立體育大學田徑場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

書」審查結論 

一、本案經綜合考量環評委員、專家學者、各方意見及開發單

位之答復及採取之減輕與預防措施後，本案有條件通過環

境影響評估審查，亦即本案已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，開

發單位於施工及營運階段應履行下列負擔，如未切實執

行，則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17 條規定，應依環境影響

評估法第 23 條規定予以處分： 

(一)本案應取得至少 7 項綠建築指標，並獲選為銀級以上綠

建築。 

(二)開發單位應成立陸域生態監測小組，並納入居民代表及

專家學者擔任小組委員，以監督監測工作之執行。 

(三)透水面積應達 60％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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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植生不得引用外來種植物，且現地樹木不得移除於校區

外。 

(五)本環境影響說明書定稿經本署備查後始得動工。 

(六)應於開發行為施工前 30 日內，以書面告知目的事業主管

機關及本署預定施工日期；採分段（分期）開發者，以

提報各段（期）開發之第一次施工行為預定施工日期為

原則。 

二、本案開發單位未來於施工及營運階段時，確實履行所提各

項污染物對環境影響預防及減輕之措施及上述所附負擔

後，已無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8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19 條所

稱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，無須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

估。 

三、對本處分如有不服者，得自本處分公告之翌日起

30 日內，繕具訴願書逕送本署，再由本署轉送行

政院審議。  

 


